TABEE 2 RATR L
1154 & 7 45 % 54255

FEAREHH I RPFEE > ARP LT

| <

—_—

wﬁAmwawﬁﬁwT E ¥ DL IE R

RTE RS A dpE A f
m d
R AT E S By & iﬁﬁﬁ’ﬁﬁgmhﬁ
‘g#@ajfﬂ ﬁ}.,ﬂvg AR RFH > T ERTEF YRR
PAESET 20 Ak BT - BEBlELITA NG P2 .

e S} - R ARV CET R S BIOTE 8 T 287 1 o

TR AR AT 2 A B A > AHEFREA AP EAR A
(¢ F2iB2 TN AFH)E2BR AP ERIET Y
I BB YRR TR 2 AR s A B A SRR
KL BB KL NLERFESBFET R 2T R
L~ FESCFFEY S BITRAREZ Y S AR LR
r‘;r-r»aag I FHYPREZ Y > RITFITER (TR ) 1,660,
OOO;uiﬁm‘g IR RGP - 127T£82 27

’%%Bm:@%ﬁ%@ﬁ%@%@iﬁﬁpw’@é%
k5 (DI08E1 Tp 1 H 55 o't & 977 23 B A
%%ﬁwéﬂ@véAmdxgﬁ@éwﬁ»&¢%%@%>£%

EARPRERIRGT NI EB VR T ZF I o 45
BT R RT40, 0007 2 BB CUREASD 0 4 R e b
p :138%#123p > ‘)ﬁ"fﬁ"ﬂﬁﬁ DR LB EIEE Y L/)a

RN

e

$

%— 7



mﬂp etk (D10E 117 25p 2 H 954 dos 40
2 %ﬁv}i C B G ARA AP A R A(F JEES b’“ré‘
i ARG )R BRAAFRP BERIT T TTEEF U

p\ eré‘ngjZ»’ 4;5;‘—;’;&%;1,920,000%7‘ 5% #
fodE o LRGP 140:&11’9 24P > FE PP iz
RS f[&f?ié}a:@»fma%fﬁaﬁﬂ » % ’g;aé_%i- ; (112 8”
30p 1 H 1 ot fTon 2 %ﬁvﬁ’é:}é FAE A i g
AR E(F RS T ey A )2 é_%a“%a‘“ TR T
2L AT BRI TR 2 A é’#rif%i*x % %1, 800,
000~ 2 &% "VLpfafe {8 - RGP P 14287 29
CF P A B IRR G l?B o5
é_-‘ﬁs P @113 T 31 p 1 H 45 f dovit & TR 2 F B A
R E Hﬂ%ﬂfw Wot(& 4582 9T Mbed AF )2
AP R J"”Lraﬁma LERMN AT 2 'mé"é’#é
’%#f ’ &U,ZO0,00 ~Z g LR R EIRG R T
gpp i 143&77 30P "))a xiéaﬁﬂ PR L BRI AT
FHEPE o SR hd o fRAE A A WAE)08E1Y Th B
Bt 452,000,000~ - HAacHp R A 10817 Tp A2 127
E]PTp L ez - REBARNRFTHEAENH L
EXERHANL G XF AL @fiﬁpx «’} ¥ 0 IR
PSRV EARH A ARG SR A RES
S A pH A AEE  RgEr L “Qﬁ Foox3nGar
ARE DIDIE o F T A41,432,865~2 1A LA
A0 D110+ 117 26 = #3-+ & 41, 600,000~ > & A&
Fp110#117% 26p A2 1308117 26P 2k > 4rix P - 7 F 4%
7*\#\:; ],F FrENTLF > LT ERPF T 6 i i 72
’Qiﬁ“?:’imwﬁﬁp DIREIY o EARH A A
i ]/p Horog@dpiaEe I A pHEHA A EEE
X e & Hy “i"’} o }_ﬁ"lg IR e 2IRTE o W T A&,
361,920~ 2 14~ H & AFF  DN12-£87 30 v B
A 5 #xc1, 500, OOOfu ’ Tq *r}\ﬁPF'&B 11287 30p 4231 132# 8

e
7
’
]/

ETO )

‘% %



Ji

i

=]

sl

530515’%1‘7?{7?—?/?2%%%17\ ],F FAEN AL &
TERHAULT TR AL > FAHUJIE > 2I0FE
e DRI EAREA A RYGFH > B A G S
TR A REE T > ROEFAHVJE o 2IMFERRG
2IDI o F T AL£],392,6447 2 JIL ~w & AT

% (m113&72 31p v B 4 ], 000, 000~ - A
A113£77 31p 422133277 31p ok »4rizin— Z b4 4
RFHEAMESTLFE > STEREPEF T 5 o 534

5o de A PN E 1_?'3'%2?2'7%54% 2T o AR A A &
Hp B iRt ad wid fpEt AEEE Y Y
LXA YRI5 > 2IMGFIHR S 230 P > v H T A~ £960,78
2REJIE BN EATH o i AP FUT T

AL >

2
,m ﬁ"j‘A ppﬂigg,#._
75 1 1 ”ﬂgﬂ ~HENTE
A L
Pin s 3 B ER A ¥ 233858 F 1 O %%%ﬂlﬁﬁ-%i
RiEph - R AL LW AP
T RiEEm o DAPHAARYGFH > AL @*’?? EERTE
Fo B @ a%j\}* Sl AR ¥ A ST R 2 s TP

B VIR TR R GBI R R 0 35U

x\“\

T~

p ~ it
«'E‘t"%l‘;é gé‘" i#ﬁiﬂ"k ’4)3‘?1&;3%‘“?‘]’% ﬁb #B;‘J”kﬁ P
FRAMERL L > RERRTL M SR AT

=

(

COR
A
34

=
RN

~%%w%§1,@%%gﬁ s10p poe A A Rk

AL P ATE WL, 5007 o dodF A R B IR
ﬁ“’qﬁrrﬁﬁauﬁ FRRA A LR P L B EHT R
AR R

NS

WA R R R G Y WRAFR LR



2_ o B %
FEEFRB20P p o FEHPE F:
P oo e AR 3

LA e R

12
4

x

Al

AT EEECEE - R A

A D AR Y (TR AT INZ
0 574152 1% 27

A
Ak

L

&% P?'/z§:1951'£%$\§‘pﬁ Ff izl 317 o

FF

v = EN Y 115 & 3 ’ 30 2
6T i 3 e
PEERE 2LE

GES
B
| 2 » & e g wfR 1
¥ 5 3, " B VAN T oz % ]
1] %2 [ |§FE 406 (z9d) 2,510.00 66/10000
T
Wl o= (A B o2 glEasp &5 5 A 1 11
LA 1 BER (= e) # ¥

T I AR Wk e A |HBEs 2

FERE ] ¢ ¢ |zap

1] 395 | 25406 5L |4 557 52 |13% ©83.16 | o :9.85 E

Eg 4315k [£3+:83.16

#23 O0W®

OO #0005.13

i3
R 3 R A G EERAb4AEEL G ff 2 T, 7210 T4 2 = AR T7/10000
§
ML

AR o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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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5年度司拍字第42號
聲  請  人 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淑真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 陳益民  


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。
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　由
一、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，上開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亦準用之，民法第873條、第881條之17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︰相對人分別於㈠民國97年8月28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(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)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，包括借款、透支、貼現、買入光票、墊款、承兌、委任保證、開發信用狀、進出口押匯、票據、保證、信用卡契約、應收帳款承購契約、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契約及特約商店契約，設定新臺幣（下同）1,66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：127年8月27日，清償日期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清償日期，經登記在案；㈡108年1月7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(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)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，包括借款，設定74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：138年1月3日，清償日期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清償日期，經登記在案；㈢110年11月25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(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)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，包括借款，設定1,92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：140年11月24日，清償日期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清償日期，經登記在案；㈣112年8月30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(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)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，包括借款，設定1,80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：142年8月29日，清償日期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清償日期，經登記在案；㈤113年7月31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(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)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，包括借款，設定1,20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：143年7月30日，清償日期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清償日期，經登記在案。嗣相對人分別於㈠108年1月7日向聲請人借款2,0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08年1月7日起至127年1月7日止，如任何一宗債務未未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時，經定合理期間以書面通知債務人後，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詎相對人未依約清償，經聲請人以存證信函通知催告相對人未獲置理，依約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尚積欠本金1,432,865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；㈡110年11月26日向聲請人借款1,6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0年11月26日起至130年11月26日止，如任何一宗債務未未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時，經定合理期間以書面通知債務人後，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詎相對人未依約清償，經聲請人以存證信函通知催告相對人未獲置理，依約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尚積欠本金1,361,920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；㈢112年8月30日向聲請人借款1,5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2年8月30日起至132年8月30日止，如任何一宗債務未未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時，經定合理期間以書面通知債務人後，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詎相對人未依約清償，聲請人以存證信函通知催告相對人未獲置理，依約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尚積欠本金1,392,644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；㈣113年7月31日向聲請人借款1,0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3年7月31日起至133年7月31日止，如任何一宗債務未未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時，經定合理期間以書面通知債務人後，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詎相對人未依約清償，聲請人以存證信函通知催告相對人未獲置理，依約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尚積欠本金960,782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。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等語。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上開主張，業據其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、他項權利證明書、其他約定事項、房屋抵押借款借據暨約定書、動撥申請書、帳戶還款明細查詢、違約天數及逾期本金明細、南港郵局第23385號存證信函暨掛號郵件收件回執正反面影本、土地及建物第一類登記謄本等為證。本件抵押權既已依法登記，且相對人未依約清償，形式上合於實行抵押權之要件；且已據本院發函通知相對人於收受該通知後7日內，就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陳述意見，該通知業已合法送達相對人，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，相對人逾期迄今仍未陳述意見，依首開規定，本件聲請，經核尚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第24條第1項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
　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如持本裁定聲請強制執行時
　　，請一併檢附本裁定准許部分相對人收受裁定之送達證書影
　　本提出於民事執行處。
六、關係人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
　　之。關係人如主張擔保物權之設定係遭偽造或變造者，於本
　　裁定送達後20日內，得對擔保物權人向本院另行提起確認之
　　訴。如已提起確認之訴者，得依非訟事件法第74條之1第2項
　　準用同法第195條規定聲請法院停止執行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橋頭簡易庭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司法事務官 任士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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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權利
範圍



		


		市

		區

		段

		地 號

		


		平方公尺

		




	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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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（空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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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建物︰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
號

		建
號

		基地坐落

		


		建築式樣
主要建築
材 料 及
房屋層數

		建物面積
（平方公尺）

		


		權利
範圍



		


		


		建物門牌

		


		


		樓層面積
合　　計

		附屬建物用途及面積

		




		１

		395

		清豐段406地號土地

		


		鋼筋混凝土造15層

		13層：83.16
合計：83.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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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5年度司拍字第42號

聲  請  人 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淑真  





相  對  人  陳益民  



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。

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　由

一、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拍

    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，上開規定於最高限額抵

    押權亦準用之，民法第873條、第881條之17分別定有明文。
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︰相對人分別於㈠民國97年8月28日以其所

    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(包

    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)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

    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，包括借款、透支、貼現、買入光

    票、墊款、承兌、委任保證、開發信用狀、進出口押匯、票

    據、保證、信用卡契約、應收帳款承購契約、衍生性金融商

    品交易契約及特約商店契約，設定新臺幣（下同）1,660,00

    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：127年8月27日

    ，清償日期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清償日期，經登記在

    案；㈡108年1月7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債

    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(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)及將來在

   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，包括借款

    ，設定74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：1

    38年1月3日，清償日期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清償日期

    ，經登記在案；㈢110年11月25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

    產，為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(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

    清償)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

    債務，包括借款，設定1,92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

    保債權確定期日：140年11月24日，清償日期：依照各個債

    務契約所約定清償日期，經登記在案；㈣112年8月30日以其

    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(

    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)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

    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，包括借款，設定1,800,000元

    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：142年8月29日，清

    償日期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清償日期，經登記在案；

    ㈤113年7月31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債務

    人對抵押權人現在(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)及將來在本

    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，包括借款，

    設定1,20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：1

    43年7月30日，清償日期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清償日

    期，經登記在案。嗣相對人分別於㈠108年1月7日向聲請人借

    款2,0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08年1月7日起至127年1月7日

    止，如任何一宗債務未未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時，經定合理

    期間以書面通知債務人後，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

    部到期，詎相對人未依約清償，經聲請人以存證信函通知催

    告相對人未獲置理，依約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

    到期，尚積欠本金1,432,865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；㈡11

    0年11月26日向聲請人借款1,6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0年1

    1月26日起至130年11月26日止，如任何一宗債務未未依約清

    償本金或付息時，經定合理期間以書面通知債務人後，喪失

    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詎相對人未依約清償，

    經聲請人以存證信函通知催告相對人未獲置理，依約喪失期

    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尚積欠本金1,361,920元

    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；㈢112年8月30日向聲請人借款1,500

    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2年8月30日起至132年8月30日止，如

    任何一宗債務未未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時，經定合理期間以

    書面通知債務人後，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

    ，詎相對人未依約清償，聲請人以存證信函通知催告相對人

    未獲置理，依約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尚

    積欠本金1,392,644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；㈣113年7月31

    日向聲請人借款1,0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3年7月31日起

    至133年7月31日止，如任何一宗債務未未依約清償本金或付

    息時，經定合理期間以書面通知債務人後，喪失期限利益，

    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詎相對人未依約清償，聲請人以存

    證信函通知催告相對人未獲置理，依約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

    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尚積欠本金960,782元及利息、違約金

    未清償。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上開主張，業據其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、他

    項權利證明書、其他約定事項、房屋抵押借款借據暨約定書

    、動撥申請書、帳戶還款明細查詢、違約天數及逾期本金明

    細、南港郵局第23385號存證信函暨掛號郵件收件回執正反

    面影本、土地及建物第一類登記謄本等為證。本件抵押權既

    已依法登記，且相對人未依約清償，形式上合於實行抵押權

    之要件；且已據本院發函通知相對人於收受該通知後7日內

    ，就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陳述意見，該通知

    業已合法送達相對人，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，相對人逾期迄

    今仍未陳述意見，依首開規定，本件聲請，經核尚無不合，

    應予准許。

四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第24條第1項、民事訴訟法第78

    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

　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如持本裁定聲請強制執行時

　　，請一併檢附本裁定准許部分相對人收受裁定之送達證書影

　　本提出於民事執行處。

六、關係人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

　　之。關係人如主張擔保物權之設定係遭偽造或變造者，於本

　　裁定送達後20日內，得對擔保物權人向本院另行提起確認之

　　訴。如已提起確認之訴者，得依非訟事件法第74條之1第2項

　　準用同法第195條規定聲請法院停止執行。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橋頭簡易庭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司法事務官 任士慧



附表        土地：        編 號 土　　　地　　　坐　　　落    使 用 分 區 面 積 權利 範圍  市 區 段 地 號  平方公尺  1 高雄 楠梓 清豐 406 （空白） 　2,510.00 　 66/10000 備註：        建物︰        編 號 建 號 基地坐落  建築式樣 主要建築 材 料 及 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（平方公尺）  權利 範圍   建物門牌   樓層面積 合　　計 附屬建物用途及面積  １ 395 清豐段406地號土地  鋼筋混凝土造15層 13層：83.16 合計：83.16 陽台：9.85  全部   高雄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13樓      共有部分  清豐段464建號，面積：7,721.74平方公尺，權利範圍：77/10000，      備註        



附註：
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

    狀申請。
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
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5年度司拍字第42號
聲  請  人 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林淑真  




相  對  人  陳益民  


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。
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　由
一、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，上開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亦準用之，民法第873條、第881條之17分別定有明文。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︰相對人分別於㈠民國97年8月28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(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)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，包括借款、透支、貼現、買入光票、墊款、承兌、委任保證、開發信用狀、進出口押匯、票據、保證、信用卡契約、應收帳款承購契約、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契約及特約商店契約，設定新臺幣（下同）1,66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：127年8月27日，清償日期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清償日期，經登記在案；㈡108年1月7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(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)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，包括借款，設定74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：138年1月3日，清償日期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清償日期，經登記在案；㈢110年11月25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(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)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，包括借款，設定1,92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：140年11月24日，清償日期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清償日期，經登記在案；㈣112年8月30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(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)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，包括借款，設定1,80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：142年8月29日，清償日期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清償日期，經登記在案；㈤113年7月31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(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)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，包括借款，設定1,20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：143年7月30日，清償日期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清償日期，經登記在案。嗣相對人分別於㈠108年1月7日向聲請人借款2,0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08年1月7日起至127年1月7日止，如任何一宗債務未未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時，經定合理期間以書面通知債務人後，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詎相對人未依約清償，經聲請人以存證信函通知催告相對人未獲置理，依約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尚積欠本金1,432,865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；㈡110年11月26日向聲請人借款1,6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0年11月26日起至130年11月26日止，如任何一宗債務未未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時，經定合理期間以書面通知債務人後，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詎相對人未依約清償，經聲請人以存證信函通知催告相對人未獲置理，依約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尚積欠本金1,361,920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；㈢112年8月30日向聲請人借款1,5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2年8月30日起至132年8月30日止，如任何一宗債務未未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時，經定合理期間以書面通知債務人後，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詎相對人未依約清償，聲請人以存證信函通知催告相對人未獲置理，依約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尚積欠本金1,392,644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；㈣113年7月31日向聲請人借款1,0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3年7月31日起至133年7月31日止，如任何一宗債務未未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時，經定合理期間以書面通知債務人後，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詎相對人未依約清償，聲請人以存證信函通知催告相對人未獲置理，依約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尚積欠本金960,782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。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等語。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上開主張，業據其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、他項權利證明書、其他約定事項、房屋抵押借款借據暨約定書、動撥申請書、帳戶還款明細查詢、違約天數及逾期本金明細、南港郵局第23385號存證信函暨掛號郵件收件回執正反面影本、土地及建物第一類登記謄本等為證。本件抵押權既已依法登記，且相對人未依約清償，形式上合於實行抵押權之要件；且已據本院發函通知相對人於收受該通知後7日內，就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陳述意見，該通知業已合法送達相對人，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，相對人逾期迄今仍未陳述意見，依首開規定，本件聲請，經核尚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四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第24條第1項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
　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如持本裁定聲請強制執行時
　　，請一併檢附本裁定准許部分相對人收受裁定之送達證書影
　　本提出於民事執行處。
六、關係人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
　　之。關係人如主張擔保物權之設定係遭偽造或變造者，於本
　　裁定送達後20日內，得對擔保物權人向本院另行提起確認之
　　訴。如已提起確認之訴者，得依非訟事件法第74條之1第2項
　　準用同法第195條規定聲請法院停止執行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橋頭簡易庭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司法事務官 任士慧


		附表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土地：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
號

		土　　　地　　　坐　　　落

		


		


		


		使 用
分 區

		面 積

		權利
範圍



		


		市

		區

		段

		地 號

		


		平方公尺

		




		1

		高雄

		楠梓

		清豐

		406

		（空白）

		　2,510.00

		　 66/10000



		備註：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建物︰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
號

		建
號

		基地坐落

		


		建築式樣
主要建築
材 料 及
房屋層數

		建物面積
（平方公尺）

		


		權利
範圍



		


		


		建物門牌

		


		


		樓層面積
合　　計

		附屬建物用途及面積

		




		１

		395

		清豐段406地號土地

		


		鋼筋混凝土造15層

		13層：83.16
合計：83.16

		陽台：9.85



		全部



		


		


		高雄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13樓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共有部分

		


		清豐段464建號，面積：7,721.74平方公尺，權利範圍：77/10000，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備註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





附註：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5年度司拍字第42號

聲  請  人 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林淑真  





相  對  人  陳益民  



當事人間聲請拍賣抵押物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相對人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准予拍賣。

程序費用新臺幣參仟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　由

一、按抵押權人於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金而受清償，上開規定於最高限額抵押權亦準用之，民法第873條、第881條之17分別定有明文。

二、本件聲請意旨略以︰相對人分別於㈠民國97年8月28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(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)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，包括借款、透支、貼現、買入光票、墊款、承兌、委任保證、開發信用狀、進出口押匯、票據、保證、信用卡契約、應收帳款承購契約、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契約及特約商店契約，設定新臺幣（下同）1,66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：127年8月27日，清償日期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清償日期，經登記在案；㈡108年1月7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(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)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，包括借款，設定74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：138年1月3日，清償日期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清償日期，經登記在案；㈢110年11月25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(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)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，包括借款，設定1,92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：140年11月24日，清償日期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清償日期，經登記在案；㈣112年8月30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(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)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，包括借款，設定1,80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：142年8月29日，清償日期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清償日期，經登記在案；㈤113年7月31日以其所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，為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現在(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)及將來在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，包括借款，設定1,200,000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，擔保債權確定期日：143年7月30日，清償日期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清償日期，經登記在案。嗣相對人分別於㈠108年1月7日向聲請人借款2,0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08年1月7日起至127年1月7日止，如任何一宗債務未未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時，經定合理期間以書面通知債務人後，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詎相對人未依約清償，經聲請人以存證信函通知催告相對人未獲置理，依約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尚積欠本金1,432,865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；㈡110年11月26日向聲請人借款1,6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0年11月26日起至130年11月26日止，如任何一宗債務未未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時，經定合理期間以書面通知債務人後，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詎相對人未依約清償，經聲請人以存證信函通知催告相對人未獲置理，依約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尚積欠本金1,361,920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；㈢112年8月30日向聲請人借款1,5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2年8月30日起至132年8月30日止，如任何一宗債務未未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時，經定合理期間以書面通知債務人後，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詎相對人未依約清償，聲請人以存證信函通知催告相對人未獲置理，依約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尚積欠本金1,392,644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；㈣113年7月31日向聲請人借款1,000,000元，借款期間自113年7月31日起至133年7月31日止，如任何一宗債務未未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時，經定合理期間以書面通知債務人後，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詎相對人未依約清償，聲請人以存證信函通知催告相對人未獲置理，依約喪失期限利益，全部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尚積欠本金960,782元及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。為此聲請拍賣抵押物以資受償等語。

三、經查，聲請人上開主張，業據其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、他項權利證明書、其他約定事項、房屋抵押借款借據暨約定書、動撥申請書、帳戶還款明細查詢、違約天數及逾期本金明細、南港郵局第23385號存證信函暨掛號郵件收件回執正反面影本、土地及建物第一類登記謄本等為證。本件抵押權既已依法登記，且相對人未依約清償，形式上合於實行抵押權之要件；且已據本院發函通知相對人於收受該通知後7日內，就本件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額陳述意見，該通知業已合法送達相對人，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，相對人逾期迄今仍未陳述意見，依首開規定，本件聲請，經核尚無不合，應予准許。

四、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、第24條第1項、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裁定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

　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如持本裁定聲請強制執行時

　　，請一併檢附本裁定准許部分相對人收受裁定之送達證書影

　　本提出於民事執行處。

六、關係人就聲請所依據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得提起訴訟爭執

　　之。關係人如主張擔保物權之設定係遭偽造或變造者，於本

　　裁定送達後20日內，得對擔保物權人向本院另行提起確認之

　　訴。如已提起確認之訴者，得依非訟事件法第74條之1第2項

　　準用同法第195條規定聲請法院停止執行。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橋頭簡易庭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司法事務官 任士慧



附表        土地：        編 號 土　　　地　　　坐　　　落    使 用 分 區 面 積 權利 範圍  市 區 段 地 號  平方公尺  1 高雄 楠梓 清豐 406 （空白） 　2,510.00 　 66/10000 備註：        建物︰        編 號 建 號 基地坐落  建築式樣 主要建築 材 料 及 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 （平方公尺）  權利 範圍   建物門牌   樓層面積 合　　計 附屬建物用途及面積  １ 395 清豐段406地號土地  鋼筋混凝土造15層 13層：83.16 合計：83.16 陽台：9.85  全部   高雄市○○區○○街000號13樓      共有部分  清豐段464建號，面積：7,721.74平方公尺，權利範圍：77/10000，      備註        



附註：
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

